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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设施类型体系

及设计标准研究

李斌 黄力

摘要 / 对中日两国的养老设施类型体系以及设计标

准进行比较，探讨设施类型划分、功能配置、空间结

构、使用面积、职员配置、承办主体、付费方式的异

同，为我国养老设施类型体系的建立和设计标准、规

范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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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目的

中国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

势。但是，养老床位数还远不能满足强烈的社会需求，与发

达国家的 4% 5% 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养老设

施的发展还停留在设施数和床位数的增加上，远没有达到有

针对性地切实满足老年人生活以及护理的要求，往往还只是

对宾馆、医院等建筑的简单模仿，存在着片面追求“宾馆化”、

“医院化”的倾向，没有形成符合老年人生活及护理特点的设

计原则和方法。基于上述现状，本文对我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的上海的养老设施的居住环境进行了综合考察，总结了设计

理念、公共空间与活动、无障碍设计和护理方式 4 个方面存

在的问题和特点。[1] 福田真希比较了大阪和上海的养老设施的

护理方式和人均使用面积，指出上海养老设施类型没有细分，

没有专门针对老年痴呆症的设施，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和生活

自理的老年人混居在同一设施中，造成了生活和护理的困难。[2]

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在发展养老事业的过程中，政

府通过法律制度、经济援助、社会福利政策等相关资源的整

合，建立起了完善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养老设施发挥

了主要的作用。在建设规模化养老设施的基础上，近年，养

老设施开始逐渐转向小型化，鼓励社区紧密型设施的发展，

更多地承担起居家或社区养老的功能。由于中日两国在气候

条件、文明进程、生活方式、人口结构等诸多方面有着相似性，

日本的经验对我国有一定参考价值。本论文对中日两国的养

老设施类型体系以及设计标准进行比较，探讨设施类型划分、

功能配置、空间结构、使用面积、职员配置、承办主体、付

费方式的异同，为我国养老设施类型体系的建立和设计标准、

规范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  对象界定和研究方法

随着老年人的衰老，生理和心理机能逐渐衰退，需要接受

的照料 1) 程度也逐渐增加。按照这个过程，可以把老年人居

住建筑 2) 分为 3 大类：原居住宅 ( 未经过针对性设计的原有

住宅 )、老人住宅 ( 针对老年人设计提供一定的照料服务的住

宅)、机构设施(提供全天照料服务的集合性老年人居住设施)。

从原居住宅到老人住宅，再到机构设施，入住人数逐渐增加，

集合规模增大，照料服务程度增强，但是老年人的私密性逐

渐减弱。从较开放的原居住宅到较封闭的机构设施，设施化

程度逐渐增强(图1)。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老人住宅和机构设

施，统称为养老设施。

本研究以中国和日本的养老设施标准、规范或法规的比较

展开研究。所用基本文献如下：

1)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3]

2) 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 [4]

3)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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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年人居住建筑分类

2 中日养老设施类型体系比较

4) 医療·高齢者施設の計画法規ハンドブック (医疗及老

年人设施的计划法规手册 )[6]

3  养老设施类型体系比较

以上述的老年人居住建筑分类为基础，以照料程度为 X轴，

设施化程度为 Y 轴，可以确立原居住宅、老人住宅、机构设

施在坐标系中的位置，将日本和我国的养老设施进行对应比

较 (图 2)。

日本的养老设施在原居住宅、老人住宅、机构设施的三大

类中都有较均匀的分布，在三大类之间存在着多种过渡类型，

不同的设施为身心机能不同衰退阶段的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

精细化的照料。如，特别养护老人之家是为身体上或精神上有

着显著障碍，平时需接受介护 1) 的老人提供照料的设施；轻

费老人之家(低收费老人之家)C型(照料住宅)是为60岁以上、

身体功能退化等不能够独立生活的障碍程度稍轻的老人提供

照料的设施；有料老人之家 (收费老人之家) 是提供介护服务、

伙食及其它日常生活上必要便利的老人福祉设施及集体之家

等以外的设施。除了长期居住的设施外，还设立了日间照料，

为卧床的老人提拱定期通所康复 (往返照料所康复 )服务和医

疗诊断治疗；日托服务，为需介护的老人提供通所介护 (往返

介护所介护 )；以及短期居住，供需照料或需介护的老人短期

入住，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及康复训练等服务。还针对老年痴

呆症，专门设立了痴呆症高龄者集体之家 (表 1)。

 中国的养老设施类型较少，在护理院与老年人住宅、老

年人公寓之间，长期居住设施仅划分为养老院、福利院和敬

老院，没有针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和护理特点进行类型

细分。这 3 类设施中的老年人从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的各个

阶段都有，也就很难进行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照料，

使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受到很大影响。托老所的服务内容也没

有细分，无法有针对性地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进行照料(表1)。

                                                  

4  中日养老设施规范比较

4.1  规范体系

日本的养老设施类型是建立在《老人福祉法》、《介护保

险法》等法律基础上的。首先根据养老保险、介护保险等社

会福利政策，确定了养老设施类型、服务对象、承办主体等，

然后由各种法规确定每一种类型设施的开设要求、功能、面积、

设备、管理以及人员配置等各项标准，同时各类设施的设计

还要满足各种建筑法规的要求。

中国还没有介护 ( 护理 ) 保险相关的法律。中国养老设施

类型无法与养老或介护 ( 护理 ) 保险制度结合。对各种养老

设施类型的定义散见于国家标准《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和行业标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地方规定 (如上海的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这些标准、规范都从建筑设计的

角度对功能配置、面积、设备等技术问题进行了规定，没有

涉及养老设施的服务对象、职员配置、承办主体及付费方式

等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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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日养老设施的主要特征

日本 中国

类型 主要特征 类型 主要特征

介护老人保健设施
专为症状进入安定期、已无需入院治疗的，但仍需康复训练或护理介护

等医疗服务的需介护老人而提供医疗服务及生活服务的设施

护理院
为无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居住、医疗、保健、康

复和护理的配套服务设施
日间照料 (通所康复 )

医疗机构提供的日间照料，是指针对痴呆症等精神障碍的患者或是心脑

血管疾病等引起运动障碍的患者，以恢复或维持他们的身体机能为目的。

老人保健设施中提供的日间照料，是为卧床在家的老人的家庭提拱后援

服务为目的，附加了医疗机构的诊断及治疗等医学性的管理功能，还能

选择营养指导、服药指导、医学康复训练等服务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为身体上或精神上有着显著障碍，平时需接受介护的老人、在自宅中很

难得到合适介护的老人所设立的设施

养老院

福利院

敬老院

为老年人提供集体居住，设有生活起居、文化娱乐、

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配套服务设施

痴呆症高龄者集体之家
针对需介护状态的痴呆症老人，在 5 9人的小规模生活场所中，实施入

浴、大小便、就餐等介护服务，根据其能力提供的一个自立生活的场所

短期居住
供需照料或需介护的老人短期入住，提供入浴、大小便、用餐等介护、

日常生活照料及康复训练等服务的专用设施

照料住宅C型

( 轻费老人之家 )

为 60 岁以上、身体功能退化不能自己做饭、或因高龄等不能够独立生活

的老人，提供生活咨询、入浴服务及用餐服务或紧急情况处置的设施

生活援助住宅

(高龄者生活福祉中心 )

以 60 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或空巢夫妇、担心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为对象，

在老人日托中心中增加居住部分等要素的小规模复合性设施

日托服务 (通所介护 )

需介护的老人定期去老人日托中心等指定通所介护事业所，接受入浴、

大小便、用餐等介护及康复训练。除单独型设施之外，原则上都是与特

别养护老人之家或老人福祉中心共设

轻费老人之家

(A型、B型 )

为老人提供用餐和其他日常生活上必要便利的、免费或低收费设施。A型：

以没有家人照顾或与家人同住困难的低收入老人为对象；B 型：以因家

庭环境和住宅状况等居家生活困难的、但能自己做饭的老人为对象

养护老人之家
入住者为主要因经济原因而居家养护困难的、65 岁以上生活自理的老人，

以养护为目的的设施

有料老人之家
提供入浴、大小便和用餐介护，提供伙食及其它日常生活上必要便利的、

老人福祉设施及集体之家等以外的设施
托老所

为老年人提供寄托性养老服务的设施，有日托和全

托等形式

高龄者优良租赁住宅
针对独居老人或空巢老年夫妇的优良租赁住宅，具有无障碍化、紧急应

对服务、低房租等特征

老年人

公寓

为老年人提供独立或半独立家居形式的居住建筑。

一般以栋为单位，具有相对完整的配套服务设施

银发住宅

以老人家庭及残疾人家庭为对象的公共租赁住宅，提供针对老人的身体

特点设计的住宅和附带设施，以及生活支援咨询员所提供的福利服务
老年人

住宅

供以老年人为核心的家庭居住使用的专用住宅。老

年人住宅以套为单位，普通住宅楼栋中可配套设置

若干套老年人住宅

4.2  功能配置和空间结构

在日本，不同的养老设施类型针对照料对象配置功能，避

免了资源浪费。如医务室只配置在介护老人保健设施、特别养

护老人之家、短期居住和有料老人之家中。单元型养老设施中，

配置了共同生活室，在共同生活室中进行用餐、交谈等行为，

不设餐厅、谈话室等 (表 2)。

单元型空间结构存在于介护老人保健设施、特别养护老人

之家、短期居住和照料住宅之中，现在已成为主流。以前的

养老设施往往以护理效率为目的，沿用了医院的几十人乃至

上百人的护理单元规模，老年人以护理单元为单位，进行单调、

划一的集体生活，生活品质下降很多。单元型的空间结构将

老年人群体小规模化，即护理单元小型化及整个养老设施小

型化和社区化。护理单元也是生活单元，老年人吃饭、娱乐、

洗浴、排泄等基本生活行为都在生活单元的内部完成，生活

在与居家生活相近的环境里。单元型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地创

造有家庭气氛的、有个人归属感的场所，这有利于老年人之

间的相互认知，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护理介护人员也能更

加容易地观察到每一个老年人，有针对性地进行照料。日本

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的生活单元为 10 人以下 (图 3、4)。

中国的规范没有营造居家生活相近的环境的设计理念，没

有提出单元型空间结构以及相应的功能配置。指导思想上还

停留在以护理效率优先的层次，没有真正确立以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品质为中心的理念。《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规定

的配套服务功能配置分为 4 大部分：用餐 ( 餐厅 )、医疗保健

用房 (医务药品室、观察理疗室、康复保健室 )、服务用房 (公

用厨房、公用卫生间、公用洗衣房、公用浴室、售货、饮食、

理发、开水间、储藏间等 )、休闲用房 (多功能厅、健身、娱乐、

阅览、教室等 )。配置标准一般按人数或床位数而定。由于中

国的养老设施类型划分比较粗，因此功能配置也只是笼统地

规定，没有针对老年人的不同健康状况。这既影响了老年人

的生活品质，又造成了资源浪费。

4.3  居室使用面积标准

日本养老设施中，日间照料和日托服务没有居室，高龄者

优良租赁住宅和银发住宅的面积以户为单位；中国的老年人

公寓和老年人住宅也是以户为单位，因此不列为居室使用面

积标准比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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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养老设施居室使用面积标准 (m2/ 人，不包括洗漱室、厕所等 )

介设施类型
原有型 单元型

4人以下房间 单人间 2人间 准单人间

介护老人保健设施 8 13.2 10.65 10.65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10.65 13.2 10.65 　

短期居住 10.65 10.65 　 　

照料住宅 单人间 14.85 13.2

痴呆症高龄者集体之家 单人间 7.43

生活援助住宅 单人间 18

轻费老人之家 (A型 ) 单人间 6.6

轻费老人之家 (B型 ) 单人间 16.5

养护老人之家 单人间 10.65

有料老人之家 单人间 13

表 4 中国养老设施居室使用面积标准 (m2/ 人，不包括卫生间和储藏等 )

设施 单人间 2人间 3人以上房间

养老院 10 8 6

3 单元型养老设施的空间结构

在日本，介护老人保健设施、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短期居

住和照料住宅的居室使用面积标准，分为原有型和单元型分

别规定。单元型设施的居室以单人间为主，最多 2 人间。为

充分尊重每个老年人的私密权利，延续老年人居家生活的习

惯，规定原则上设置单人间。短期居住为 10.65m2/ 人，其他

3 种设施都为 13.2m2/ 人。痴呆症高龄者集体之家、生活援助

住宅和有料老人之家等的居室都是单人间 (表 3)。

中国的养老院居室使用面积标准，单人间为 10m2/ 人，2

人间为 8m2/ 人，3人以上房间为 6m2/ 人，人均面积都比日本小。

由于经济条件和设施限制等原因，实际上，多以 2 4 人的

多人间为主。这样，虽然能容纳更多的老年人入住，也提高

了护理的效率，但由于同居一室的老年人之间，个人私密性

相互干扰，生活品质却下降了 (表 4)。

4.4  职员配置标准比较

日本各类型养老设施的职员配置人数也各不相同，这是由

于对老年人提供不同的照料所决定的。例如，介护老人保健

设施配置了护理人员 9 人 ( 每 100 人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配

置了护理人员 3 人 ( 每 100 人 )，稍微少一些。可是后者的介

护人员为 31 人 ( 每 100 人 )，比前者的 25 人 ( 每 100 人 ) 要

多。这是因为介护老人保健设施侧重于对老年人的医疗性护

理，而特别养护老人之家更侧重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的

介护 (表 5)。

在中国的养老设施没有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不同，有针

对性地配置设施职员。通常只有一个护理比，入住者与职员

的比例大致为 6 ∶ 1。这个指标相对较低，还很难提供高质量

的人性化照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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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本养老设施承办主体

设施类型 承办主体

介护老人保健设施
地方公共团体、医疗法人、社会福祉法人、其他厚生

劳动大臣指定单位

日间照料 医院、诊所、介护老人保健设施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地方自治体、社会福祉法人

痴呆症高龄者

集体之家

市町村、社会福祉法人、医疗法人、NPO法人、

民法第 34 条中规定的法人、农协等

短期居住 地方自治体、社会福祉法人、拥有法人资格的民间业者

照料住宅
地方自治体、社会福祉法人、财团法人、农业协同组合、

医疗法人、取得了都道府县知事许可的民间法人等

生活援助住宅 市町村、市町村委托指定的通所介护业者

日托服务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老人福祉中心

轻费老人之家

(A、B型 )
地方公共团体、社会福祉法人

养护老人之家 地方公共团体、社会福祉法人

有料老人之家 民间企业、社会福祉法人、医疗法人

高龄者优良

租赁住宅

都道府县知事认定的民间业者、公社等、都市再生机构、

地方公共团体

银发住宅 地方公共团体、都市再生机构、地方住宅供给公社等

4.5  承办主体比较

日本养老设施的承办主体多种多样，有地方自治体、地方

公共团体、社会福祉法人、医疗法人等，多种社会力量参与

到养老设施的承办中 (表 6)。

中国的养老设施的承办主体分为二大类，政府和社会。政

府承办的养老设施，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分为省市、区、街

道 3 级。近年，社会承办的养老设施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缺

乏足够的政策支持，财政税收等扶持力度不够，大都生存艰难。

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各类养老设施，实现承办主体多样化，是

我国养老设施未来的方向。

4.6  付费方式比较

在日本，根据介护保险法，介护老人保健设施、日间照料、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短期居住、照料住宅、痴呆症高龄者集

体之家和日托服务的使用者只需支付介护服务费的 1 成，但

餐费、理发美容费等日常生活费用需本人承担。而生活援助

住宅、轻费老人之家、养护老人之家、有料老人之家、高龄

者优良租赁住宅和银发住宅的使用者需要支付部分或全部费

用，虽然可能减免部分费用，但无法使用介护保险支付 (表 7)。

在中国，由于没有介护 ( 护理 ) 保险法，无法支付养老设

施的部分照料服务费用，除了部分属于医疗保险的护理，可

用医疗保险支付外，大部分老年人的护理服务费都是自己或

其家人全额支付。目前，中等水平的养老设施收费标准大致

与老年人的退休工资相持平，支付压力较大。可以说，养老

设施的收费问题是影响老年人是否选择这种养老设施的一个

核心问题。

  

表 5 日本养老设施职员配置标准

设施类型 定员 (人 ) 配备人数 ( 人 )

介护老人保健设施 无规定
每 100 人：医师 (1)、药剂师 ( 每 300 人配 1)、护理人员 (9)、介护人员 (25)、介护咨询员 (1)、理疗师 (1)、营养师 (1)、

介护支援专员 (1)、厨师 ( 可委托 )、事务员 ( 视实情所需 )

日间照料 20 医师 (1)、理疗师 2)、护理人员或介护人员 (2)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无规定
每 100 人：设施长 (1)、医师 ( 若干 )、生活咨询员 (1)、介护人员 (31)、护理人员 (3)、营养师 (1)、康复训练指导员 (1)、

介护支援专员 (1)、厨师、事务员 ( 视实情所需 )

痴呆症高龄者集体之家 5以上 9以下 日间：入住者 : 职员 =3 ∶ 1，夜间：1名以上，管理者常驻

短期居住 20 以上
每 100 人：医师 (1)、生活咨询员 (1) 、介护人员或护理人员 (34)、营养师 (1)、康复训练指导员 (1)、厨师、事务员 ( 视

实情所需 )

照料住宅 20 以上 每 50 人：设施长 (1)、生活咨询员 (1)、介护人员 (2)、营养师 (1)、厨师 (4)

生活援助住宅
20 以下、

10 左右

入住者 5 人以下时，常驻人员 (1) ；入住者 6 10 人时，常驻人员 (1)、非常驻人员 (1) ；入住者 11 人以上时，常驻

人员 (2)，非常驻人员 (1)

日托服务

3以下

5以下

12 以下

护理人员 ( 入住者 : 职员 =1.5 ∶ 1)、介护人员 (1)

生活咨询员 (1)、护理人员 (1)、介护人员 (1)、康复指导员 (1)

按照所共用的设施标准配备

轻费老人之家 (A型 ) 50 以上
设施长 (1)、生活咨询员 (1 以上 )、介护人员 (4 以上 )、护理人员 (1 以上 )、营养师 (1)、事务员 (2)、医师、厨师、

其他职员

轻费老人之家 (B型 ) 50 以上 设施长 (1)、常驻管理职员 (1)、照料职员  夜间：值班职员 (1)

养护老人之家 20 以上
设施长 (1)、医师、生活咨询员 (每 30 人配 1)、支援员 ( 每 15 人配 1)、护理人员 ( 每 100 人配 1)、营养师 (1)、厨师、

事务员、其他职员

有料老人之家 无规定 设施长、生活咨询员、介护人员、护理人员、营养师、康复训练指导员、厨师、事务员 (不同设施有所不同 )

高龄者优良租赁住宅 无规定 当符合条件时，可接受介护保险法的指定，提供生活介助服务

银发住宅 无规定 住宅所在地的市町村配备生活援助员

5  结论及建议

日本以《老人福祉法》、《介护保险法》等法律为基础，经

过长期的发展，建立起完善的养老设施类型体系。首先根据

养老保险、介护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确定了养老设施类型、

服务对象、承办主体等，然后由各种法规确定每一种类型设施

的开设要求、功能、面积、设备、管理以及人员配置等各项标准，

同时各类设施的设计还要满足各种建筑法规的要求。日本养

老设施以单人间为主，介护老人保健设施、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短期居住和照料住宅的空间结构大都为单元型，营造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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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介护水平较低，收费较高，民营养老设施经营困难等现象。

我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不必完全照搬日本的体系，但是

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建立起我国较完善的养老设施类型

体系和设计标准，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是当前急需解

决的问题。这不是单靠建筑学专业就能完成的。首先，要建

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养老护理制度，整合经济社会

资源，政府部门协作监管，确立入居对象、承办主体、支付

方式、职员配置等。其次，要按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ADL3) )、

IADL 4) 以及 Barger 痴呆评价标准 5) 划分设施的类型，确定服

务对象和职员配置等，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的照料服务。还

要根据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确定设施的功能配置、空间结构、

护理方式等，并以设施为据点，提供多种多样的居家养老服

务。最终建立涵盖入居对象、照料等级、空间环境、职员配置、

承办主体和付费方式等方面的养老设施类型体系 (图 5)。■

表 7 日本养老设施付费方式

设施类型 付费方式

介护老人

保健设施

根据介护保险，划拨设施介护服务费。使用者支付服务费

的 1成，以及餐费、理发美容费及相关的日常生活费用

日间照料
根据介护保险，使用者支付服务费的 1 成，以及餐费、

入浴费等以及其他日常生活费用

特别养护

老人之家

根据介护保险，划拨设施介护服务费。使用者支付服务

费的 1成，以及餐费、理发美容费及相关的日常生活费用。

由市町村的政策而入住的老人，则由政策机构支付

痴呆症高龄者

集体之家
介护保险，一部分由自己承担

短期居住

根据介护保险，支付居家介护服务费或者居家照料服务

费。使用者支付短期入所生活介护服务费中的 1 成、接

送费、餐费、居住费、理发美容费以及由入住者负担的

日常生活费用

照料住宅

使用费原则上全由自己负担 (业务费、生活费及管理费 )，

业务费根据入住者的收入承担一定数额。根据介护保险

法，划拨居家介护服务费或居家照料服务费，使用者承

担其中 1成的费用

生活援助住宅 国库补助，一部分由自己负担

日托服务
根据介护保险，使用者支付服务费的 1 成，以及餐费、

入浴费等

轻费老人之家A型 入住者承担全部生活费，根据收入减免业务费

轻费老人之家B型 入住者承担全部生活费和业务费

养护老人之家 按入住者收入收费，不足部分由抚养者承担

有料老人之家
不同的设施各有不同。提供介护服务的设施，可以用介

护保险支付服务费

高龄者优良

租赁住宅

入住者无收入限制，原则上为市场房租。对收入水平在

40% 以下的家庭，会有按合同房租和入住者负担标准额

的差额上限，减免一部分房租

银发住宅
租赁合同，公营住宅的房租根据使用者的经济能力与借

贷双方各自的利益承担费用

气氛的场所。

中国还没有介护 ( 护理 ) 保险相关的法律。中国养老设施

类型无法与养老或护理保险制度结合，没有针对老年人的健

康状况和护理特点进行类型划分，设施类型较少。养老设施

的法规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对功能配置、面积、设备等问题进

行了技术性规定，没有涉及服务对象、职员配置、承办主体

及付费方式等社会因素，没有提出与居家生活环境相似的单

元型空间结构，没有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配置功能。我国

的养老设施以多人间为主，个人私密性受到干扰，使用面积

偏小。以上这些问题，导致了入住老年人生活品质下降、护

5 构建养老设施类型体系的策略

注释

1) 照料包含日常生活的介护服务和医疗性护理服务两部分，《老年人建筑

设计规范》中对介护老人的定义是：生活行为依赖他人护理的老年人。

2) 根据《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老年人居住建筑指专为老年人设计，

供其起居生活使用，符合老年人生理、心理要求的居住建筑，包括老年人

住宅、老年人公寓、养老院、护理院、托老所。

3) ADL 即日常生活活动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是指人独立生活而

每天必须进行的、最基本的、具有共同性的动作群 ( 包括衣、食、住、行

和个人卫生等 )，是衡量老年人身体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

4) IADL 即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是指人安排生活所进行的动作群 (购物、理财、旅行、家务、社

交等 )，是衡量老年人独立生活能力的重要指标。

5) Barger 痴呆评价标准根据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自立程度，把痴呆程度分

为五级，是评价老年痴呆程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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